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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13年地理奧林匹亞競賽實施計畫 

一、依據：中華民國 113年第 23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競賽實施計畫。 

二、目的：選拔本校參加「第 23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競賽【地理專題組】、【個人組】、【實

察繪圖組】」之選手，並培訓參與全國地理奧林匹亞競賽。 

三、辦理方法： 

（一）地理專題組： 

1.參賽名額：本校甄選 2隊，每隊由 1-3名選手和 1-2名指導老師組成。 

2.比賽方式：以參賽隊伍繳交之論文作品為主要評鑑依據。 

3.書面報告格式： 

(1) 報告內容包括：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過程或方法、研究設備器材、研究

結果、討論、結論，參考資料或附錄等。（章節名稱毋須和本點所列項目一

樣） 

(2) 書面報告本文（含圖表）字數以 15000字為上限，若須詳加說明的部分，請以

附錄方式處理，惟附錄不列入評分。 

(3) 頁面採用 A4尺寸、直式，文字一律自左而右橫寫，除標題外均採 12號字；

報告封面頁只列出「作品名稱」；第 1頁為摘要；第 2頁為目次；第 3頁起為

內容。 

(4) 文中直接或間接引用他人資料時，需註明作者及年代，並於參考文獻處列出資

料來源；若直接引用原文，須加「」標明。 

(5) 論文作品請依主辦單位規定之格式撰寫，格式說明與引註、參考文獻規範與模

板檔案等，請於全國賽競賽官方網站下載。 

（二）個人組： 

1. 報名資格（以下二擇一）： 

(1) 高一上學期地理學期總成績須達 80分以上，若因就讀數理資優班，高一上學

期未修習地理，請在報名表單的報名資格上註明。 

(2) 凡曾獲得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國中組（含地理知識組與手繪地圖組）前三等

獎者，可直接推薦報名（符合此項資格者，報名時須上傳獎狀照片）。惟需參

加校內初賽，且成績達校內錄取標準，方可進行後續敘獎。 

2. 參賽名額： 

(1) 依本校總班級數，普通班可有 4位在學學生參賽。 

(2) 本校因設有人文社會資優學程、數理資優班、科學班，在(1)外，可另增加學

生共 4位。 

3. 測驗試題 

(1)  配合國際地理奧林匹亞規則，應試語言為英文（即命題和作答均以英文進行）。 

(2)  試題內容：包含 4選 1的選擇題與非選擇題（可能包含簡答、論文題、作圖、

製表、計算等地理實察、概念和技術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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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測驗時，參賽者可以自行攜帶紙本的英漢字典一本，惟其中不可含有地圖或

世界各國統計資料、抄錄或夾帶地理專有名詞，也不可以攜帶電子辭典或其

他電子產品查詢資料。若自備的字典不符合規定，監考人員將暫代保管，也

不提供其他字典。 

（三）實察繪圖組： 

1.參賽名額：本校甄選至多 3隊，每隊由本校 1-3名選手組成；每屆每位學生只能參

加 1隊，每隊只可繳交 1 件參賽作品，每隊以填報一位指導老師為原則（若有跨

領域指導需求至多填報 2 位，並於報名時載明指導事項）。 

2.比賽方式：以參賽隊伍繳交之作品「手繪地圖」一張與「觀察報告」一份為主要

評鑑依據。 

3.作品主題與格式： 

(1) 參賽隊伍依據該年度之指定主題，手繪一幅「主題地圖」，並撰寫「觀察報

告」，圖名自行訂定。 

(2) 作品主題：113年度之指定主題為「源」。 

(3) 資料來源：必須包含自行實察的一手資料，但若所呈現之地理問題確實有必

要，則可輔以二手（統計）資料呈現。 

(4) 作品格式：包括「手繪地圖」與「觀察報告」兩部分；均不可直接出露參賽者

姓名。 

A. 手繪地圖 

 全圖面必須為單張手繪紙圖作品，不得拼貼，不得使用電腦繪圖。 

 圖紙尺寸必須為 A3(420mm*297mm)、B4 (353mm*250mm)、八開

(394mm*273mm)或菊八開(318mm*222mm)，不可超過 A3 尺寸；比

例尺不限（若採數字比例尺，宜注意縮放地圖時的圖面比例尺的變動

性）。 

 得以各類色筆（含色鉛筆、水彩筆等）繪製，若以粉彩或炭筆需考慮

色料可能掉落等問題。 

 地圖符號可以色彩或符號（點、線、面）表示。 

 地圖內應包含：圖名、比例尺、方向標、文字註記、圖例、座標或索

引地圖、實察日期或製圖日期等要素。 

B. 觀察報告 

 配合地圖作品撰寫，含圖表，頁數至多不得超過 6頁；可另設附錄，

惟附錄不列入評分。 

 以 A4直式格式打字，標題 14號字，內文均採標楷體 12號字、單行

間距，上下左右邊界均為 2公分。 

 內容應包含「觀察記錄」、「觀察說明」和「實作心得」及「底圖來源

及參考資料」四部份： 

 觀察記錄：簡要說明題目訂定的緣由，題目與該年度主題的關聯

性，進行戶外觀察的日期、時間與方式，並提供 1張現場觀察照

片。詳細記錄或資料表格若無法放進內文，可以附錄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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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附錄不予評分。 

 觀察說明：說明在戶外進行觀察之主題的特徵、類型、分布與其

地理意涵等。 

 實作心得：反思本次參賽的收穫、挑戰、限制，作品呈現之地理

問題的可能發展方向，與同儕合作經驗（若為一人作品，此項可

免）等。 

 底圖來源及參考資料：請條列所使用的底圖及參考文獻，若無則

免列；若引用二手資料（如統計資料），亦務請列出資料來源，

並說明必須使用的理由。 

 凡報告中直接或間引用他人資料時，需註明作者及年代，並於參考文

獻處列出資料來源；若直接引用原文，須加「」標明。 

 報告格式說明與引註、參考文獻規範與模板檔案等，請於全國賽競賽

官方網站下載。 

 

四、校內報名及競賽時程： 

（一）報名時間與地點：自公告日起至 5月 17日（五）。 

（二）報名方式： 

 個人組：請以學校 google 帳號登錄後，至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3r4-

kHvvXcSv4Vek9EQECsCtEeQDcLnRAa3ReHMO-_5lGMw/viewform 或下方

QR code 報名。 

 

 地理專題組、實察繪圖組：請向班級地理科老師報名或至以下地點報名。 

       莊敬三樓辦公室：黃家俞老師、吳孟寰老師 

       明道樓辦公室：邱雯玲老師 

（三）個人組競賽筆試時間與地點：113年 5月 29日(星期三)上午 11：10至 12：10；

地點：莊敬四樓會議室，屆時以簽到給予公假。 

（四）地理專題組競賽方式：自報名起始日至 113年 5月 29日星期三中午 12：30止，

繳交地理專題論文作品一式三份，或已成熟之地理專題研究計畫一式三份，以供

審查，必要時得請參賽學生與評審教師面談。 

（五）實察繪圖組競賽方式：自報名起始日至 113年 5月 29日星期三中午 12：30止，

繳交作品「手繪地圖」與「觀察報告」一份，以供審查，必要時得請參賽學生與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3r4-kHvvXcSv4Vek9EQECsCtEeQDcLnRAa3ReHMO-_5lGMw/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3r4-kHvvXcSv4Vek9EQECsCtEeQDcLnRAa3ReHMO-_5lGMw/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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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教師面談。 

（六）公布選拔結果：113年 6 月 7日（五）17:00 前公布於建中首頁最新消息。 

（七）敘獎依據「學校學生參加比賽獎勵標準」辦理。 

五、全國賽重要日期： 

（一）報名時間：112年 6月 1 日至 6月 20日（四）線上報名，並需劃撥報名費：地

理專題組每隊新臺幣 3000 元、個人組每人新臺幣 600元、實察繪圖組每隊 900

元。 

（二）複賽： 

 實察繪圖組線上繳交作品：113年 8月 1日（四）17:00 截止。 

 地理專題組線上繳交作品：113年 8月 8日（四）17:00 截止。 

 個人組分區複賽：113年 8月 17日（六）舉行，個人組分區複賽須知將於

113年 8月 1日（四）公告時程與地點。 

（三）晉級決賽名單公告：請見主辦單位網頁或 FB粉絲頁。 

 實察繪圖組晉級準決賽名單：113年 8月 23日（五）。 

 實察繪圖組晉級總決賽名單：113 年 9月 11日（三）。 

 地理專題組晉級決賽名單：113 年 9月 11日（三）。 

 個人組晉級決賽名單：113 年 9月 11日（三）。 

（四）全國決賽：。 

 個人組：113年 9月 21日（六）舉行，集合地點、活動流程另行公告。 

 地理專題組、實察繪圖組：113 年 9月 28日（六）舉行，地點為國立臺灣

大學（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號）。 

（五）頒獎典禮：所有獎項統一於 113 年 9月 28日（六）下午頒獎典禮時頒發（個人

組得獎名單最晚將於 9月 23日（一）中午 12:00 公告於競賽官網或 FB公告）。 

 

※ 參考網址： 

高中地理奧林匹亞競賽官網  https://geoolympiad.tw/ 

高中地理奧林匹亞 FB 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m/geolympiad/ 

 

六、如有未盡事宜，以本校設備組公告為準。 

 

七、本計畫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